 关于调整服务大厅对外服务时间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和个人：

为提高业务和管理服务水平，我中心将安排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学习，从2011年6月22日起，我中心综合服务大厅各窗口的对外服务时间将进行调整，有关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服务大厅对外服务时间

（一）对外服务时间：早上8：45分－11：50分，下午2：00－17：20分，国家规定的节假日除外。

    （二）每逢隔周的星期三下午，即以下日期的下午不对外服务。2011年度具体时间见下表：

	时间
	6月
	22日
	10月
	12、26日

	均为星期三下午
	7月
	6、20日
	11月
	9、23日

	
	8月
	3、17、31日
	12月
	7、21日

	
	9月
	14、28日
	


二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各有关单位和个人请根据本中心大厅对外服务时间调整办理事宜，建议外国人和台港澳人员就业许可办理首先使用网办系统进行申请，待预审通过后在以上对外服务时间到前台办理，本中心将提供优先办理等便利的就业服务。

（二）对以上对外服务时间调整以及其他事项，如有变化，本中心将另行提前通知。

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三日
